
中共济南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济 南 市 财 政 局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济南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局

文件

济编办发 〔2020〕19号

关于优化流程进一步做好

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、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,进一步优化我市

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程序,按照省、市关于制度创新、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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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再造等部署要求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 《事

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 《山东省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

管理办法》 《济南市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管理办法 (试

行)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,就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法人

注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工作的重要

意义

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,是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制度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,已撤销、合并、分立、改

制的事业单位法人,应当及时办理法人注销登记,从而有序

退出市场活动。2016年,我市制定出台并实施 《济南市事

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管理办法 (试行)》,有力推进事业单

位法人注销工作,取得较好成效。但也应看到,因个别举办

单位对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重视不够、清算工作不能按时

完成等主客观原因,部分已撤销建制的事业单位迟迟未办理

注销登记,没有及时退出市场。坚持问题导向,进一步优化

简化办事流程,做好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工作,对优化事业单

位布局、保障有关各方合法权益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、推动

事业单位更好提供社会公益服务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推行简易注销登记

对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事业单位实行简易注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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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。

(一)优化注销前置条件

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应当成立清算组织、完成清算

工作、提交有关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等前置条件,调整为由

事业单位或有关单位,出具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或清理

债务完结的证明,简化清算程序。

(二)优化注销办理程序

1.网上申请

登录 《山东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信息系统》(网址:ht-

tps//sydwjg.sdbb.gov.cn),填写 《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

(备案)申请书》,并上传下列材料 (一个附件含多个文件

的,请扫描成1个PDF或JPG格式):

(1)撤销或者整合的机构编制文件。

(2)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或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,

其中:

①转制为行政机构的,由该行政机构或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上级机关承担原事业单位的清算工作,出具负责清理债

权债务的文件或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。

②转制为国有企业已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,由该企业承

担原事业单位的清算工作,出具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或

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;尚未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,由举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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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(举办单位发生变更的,由其主要职责承接机构履行举办

单位职责)承担原事业单位的清算工作,出具负责清理债权

债务的文件或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。

③因合并、分立撤销事业单位建制的,由合并、分立后

的事业单位承担原事业单位的清算工作,出具负责清理债权

债务的文件或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。

④直接撤销事业单位建制的,应当通过 “信用中国 (山

东)”网站发布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,由举办单位 (举办单

位发生变更的,由其主要职责承接机构履行举办单位职责)

承担原事业单位的清算工作,出具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

或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。

(3)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。

2.受理、审查、核准

事业单位监管机构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网上受理、审

查、核准。

3.复核、收缴证 (章)

网上核准通过后,申请人携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

章的 《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(备案)申请书》 (原法定代

表人无法签署申请书的,可由举办单位指定专人代签)、《事

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副本原件、单位印章,以及上传的附件

纸质材料,到事业单位监管机构进行现场复核。复核无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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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,当场收缴证书及印章。 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和单位印

章遗失的,应当提交遗失公告。

(三)简化有关事项办理

1.税务注销登记。已进行税务登记的,应当在申请事

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前注销税务登记。税务部门对不符合简

易税务注销登记条件的,第一时间安排风险分析、核查、纳

税评估或税务稽查,除涉嫌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外限期办

结;符合法定情形且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

的,依法办理困难减免。

2.社保、医保转移接续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

障部门可通过部门间信息数据共享渠道,掌握已注销事业单

位法人的有关情况,为其办理社保、医保销户手续。

3.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过户登记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在办理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登记时,可不再收取查验已注销

单位的法人证书。

三、优化普通注销登记

对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的,应当按照 《山东省事业单位

法人注销登记管理办法》 《济南市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管

理办法 (试行)》办理注销登记。其中拟申请注销登记的公

告可直接通过 “信用中国 (山东)”网站发布,不再提交发

布拟申请注销公告的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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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注销登记制约

对申请注销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或有投诉举

报经查实的,以及未按照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履行职责

的,应当依法撤销注销登记。转制为国有企业未及时办理事

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的,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督促转制后国

有企业配合原举办单位做好注销工作。事业单位法人的注销

登记情况,纳入事业单位年度绩效考核评价内容。各区县事

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工作,可参照本通知要求执行,区县注

销登记工作情况,纳入年度机构编制工作绩效管理评价内容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市直有关部门 (单位)要高度重视事业单位法人注

销登记工作,加强组织领导,成立工作专班,制定工作

方案,明确时间节点,扎实推进已撤销建制的事业单位

法人注销工作,工作方案应于2020年5月20日前报市

委编办。各区县党委编办应组织专门力量,专题部署,

按照要求相应推进事业单位法人注销工作。《通知》印发

后新撤销建制的事业单位法人应当于撤销建制3个月内

完成注销工作。市委编办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医保局、

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市税务局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,

建立工作机制,形成工作合力,确保事业单位法人注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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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各区县党委编办。

　中共济南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4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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